
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 

资格赛（第一站）竞赛规程 

 

一、主办单位 

中国马术协会 

二、竞赛日期和地点 

2025 年 4 月 7 日-8 日，广东东莞 

三、竞赛项目 

团体赛，1.35 米-1.45 米级别 

四、参赛资格 
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》(体竞字〔2023〕1 号)第四条规定。 

（二）各队运动员性别不限，年龄须达到 16 岁(2009 年

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)。团体最多可报 4 人 5 马（含一匹备用

马），最少 3 人 3 马。个人不限。技术会结束后团体名单不

可更改。 

（三）每位骑手限报 2 匹马参赛，马匹年龄须达到 6 岁

(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)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参赛马匹须持有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马匹

护照。代表各单位参赛的马匹在资格赛报名截止后不得进行

交流使用。 

（五）参赛马匹行前须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兽医站进行检 



疫，并出具检疫合格证明书。 

五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比赛采用国际马联 2025 年 1 月 1 日更新颁布的

第 27 版场地障碍竞赛规则。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，以中国马

术协会下发通知及技术会公布为准。 

（二）比赛分 2 轮进行，比赛障碍数量设置最多为 12 

道，其中一道双重、一道三重障碍，设水障，宽度为 3.5 米。

团体赛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。根据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

判。团体赛两轮比赛路线不同，第一轮不争取时间，第二轮

争取时间。障碍高度 1.35 米-1.45 米，宽度为 1.40 米- 

1.60 米(三横木宽 1.90 米)。团体成绩评定以全队通过规定

路线失误少、第二轮比赛用时少为取胜标准，每轮取同队成

绩最好的 3 名运动员的罚分相加，累计两轮成绩。如果两队

罚分相同，时间相同，比较两队第二轮成绩中第三位骑手的

比赛用时，用时少者，团体名次列前，如再相同，比较两队

第二轮成绩中第二位骑手的比赛用时，用时少者，团体名次

列前。团体赛同时作为个人赛，以两轮比赛成绩(罚分总和)

排列名次。若选手成绩出现罚分相同，以第二轮比赛用时少

者名次列前。 

六、裁判员和仲裁 

（一）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，人选由中国马术协会指定，

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。  



（二）在本赛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，可以依法向中国体

育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  

七、录取名次和奖励 

（一）团体项目实际参赛队不足 3 个取消比赛，前 3 名

颁发奖牌和证书，第四名颁发证书，获奖马匹将授予佩花。 

（二）获得决赛资格团体分获奖杯一座。 

八、报名和报到 

（一）报名截止日期以赛事通知为准。逾期报名，按不

参加论。截止比赛验马前 1 小时，各参赛单位可按照全运会

相关资格规定更换运动员或马匹。技术会后 20 分钟内各参

赛单位可决定是否启用备用马匹，备用马匹必须参加赛前验

马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、工作人员、大会指定裁判员和参赛

马匹于赛前 2 天到赛区报到。 

九、器材和经费 

（一）各参赛代表队一切费用自理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各代

表队自行办理。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所发生的伤害

与意外事故，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十、其他  

（一）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

（二）参赛马匹须按规定注射马流感疫苗，未注射马流

感疫苗的马匹不得参赛。 

（三）未尽事宜,另行通知。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